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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4844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受理永亨银行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升格为广州分

行的通知书永亨银行有限公司： 你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冯钰

斌2005年8月15日致我会的函收悉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

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0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

》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4年第4号，以下简称《实

施细则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兹通知如下： 我会受理你行关于将

广州代表处升格为广州分行的申请。请你行自接到本通知之

日起15日内到广东银监局领取《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申请表》

，并按《条例》和《实施细则》规定开展广州分行的筹建工

作。在筹建期内，你行应成成立“永亨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

行筹备组”，指定筹备组负责筹建事项，并将筹备组负责人

名单报告广东银监局。该筹备组成接受广东银监局的监督、

检察和指导。筹建期结束时该筹备组解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